「交通部補助學界成立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計畫(108-109年)
評選作業須知
1、 本評選作業須知係參考本所研究計畫採購作業評選作業須知之規定辦理。評定方式，採「序位法」方式辦理。項目及配分：詳評分表(如附表1)。
2、 申請學校必須依據本所「交通部補助學界成立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計畫(108-109年)(以下簡稱本計畫)申請作業須知之規定，準備及提送工作計畫書。
3、 評選作業由本所遴選產、官、學、研專家組成之指導委員會委員，與邀請區域涵括範圍內之交通或權責單位局、處正副首長(以下簡稱評審委員)共同參與。
4、 評審委員依所提送之工作計畫書進行評分，其方式如下：
1. 召開會議之時間與地點，本所將以正式書面通知。
2. 申請學校應由計畫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親自與會就所提送之計畫構想書提出簡報，簡報順序由本所預先安排及通知。
3. 每一申請學校之簡報時間以15分鐘為限，倒數3分鐘響鈴1聲，時間到響鈴2聲，簡報即結束。簡報結束由評選委員統一發問完畢後，由申請學校就評選委員所提全部問題進行詢答，詢答時間以15分鐘為原則(不含委員詢問時間)，倒數1分鐘響鈴1聲，時間到響鈴2聲，詢答即結束。
4. 申請學校應依排定之簡報順序依序進入會場進行簡報及詢答，遲到15分鐘以上未能依規定提出簡報者，簡報分數計為0分。簡報及問答完畢者應即先行退席。
5. 簡報所需電腦及投影設備由申請學校自行攜帶準備，簡報資料由申請學校事先準備，並於評選會議前一天傳送本所承辦單位。
5、 評選序位評定方式如下：
1. 每位評選委員就各申請學校所提送之工作計畫書及簡報內容依照評量項目填入得分分數，並累加所有評量項目之得分分數填寫總評分，及依總評分定出各申請學校之名次。
2. 過半數評選委員評定總評分未達70分者，為不符合名次計算標準之申請學校，不列入名次和之統計與序位之排列；過半數評選委員評定總評分達70分以上者，為符合名次計算標準之申請學校，方列入名次和之統計與序位之排列。
3. 取得序位排列之申請學校，依各評選委員總評分之高低排定名次，二所申請學校以上總評分相同時，應列為同等名次，如第N名，爾後之名次排位依序為N+1，N+2，…，並經統計名次總和後，再依序位排定原則，排定序位。
4. 排定序位之原則如下：
(1) 第1階段：依序位和由低而高之順序為優勝序位名次。
(2) 第2階段：序位和相同時，依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之總得分由高而低之順序為優勝序位名次。
(3) 第3階段：第2階段得分相同有二所申請學校以上者，抽籤決定優勝序位名次。
6、 [bookmark: _GoBack]評審委員於聽取簡報與詢答後，就評量項目及配分填寫評分表(如附表1)1份，交由本所評選作業工作人員彙整統計。
7、 評審委員應就各申請學校填寫綜合評論(如附表2)，提供辦理本計畫之參考。
8、 評選作業工作人員依據評分表之資料，於評選結果統計表（如附表3）中，統計彙整符合名次計算標準之各申請學校及其序位。
9、 每一區域以評選出一學校(或二校聯合申請)負責該區域涵括縣市之區域中心為原則，惟如經評選後有某區域無學校申請或無學校獲選，則該區域將重新公告後，各校均可提出申請，不受原1件之限制。



4


6

附表1
評分表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交通部補助學界成立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計畫(108-109年) -編號○區域
評選委員：請於右下角簽名後密封（請簽名）
評選委員代號：                        評選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學校及得分
評選項目及配分
	甲
	乙
	丙
	丁

	1. 區域中心願景、架構及區域現況分析(20分)
(1) 區域中心之背景說明及願景(8分)
(2) 區域公共運輸之問題分析、現況說明、未來環境變遷預測及區域產業人才需求分析(6分)
(3) 區域中心之運作架構(包括工作項目分工及人力配置)及管理機制(6分)
	
	
	
	

	2. 工作項目規劃及執行構想(40分)
(1) 人才培訓課程(12分)
(2) 諮詢服務與輔導地方政府提案(10分)
(3) 指定及自提公共運輸案例(12分)
(4) 研究成果發表會(6分)
	
	
	
	

	3. 計畫時程及績效管考(20分)
(1) 年度計畫與工作項目時程甘特圖(3)
(2) 工作項目預期效益 (5)
(3) 各工作項目人力運用規劃及公共運輸案例經費概估(6)
(4) 計畫管理及考核機制(管考進度之KPI，檢視成果與產出之質化、量化績效指標)(6)
	
	
	
	

	4. 經費規劃之合理性與完整性(10分)
	
	
	
	

	5. 簡報(10分)
	
	
	
	

	得分加總(100分)
	
	
	
	

	6. 加分項目：產學合作(5分)
(1) 永續發展機制(3分)
(2) 自籌款編列(2分)
	
	
	
	

	總評分(105分)
	
	
	
	

	序位
	
	
	
	

	總評分給分逾90分
或未達70分之具體理由
	
	
	
	


註：
1. 每一評選項目採配分方式評定，評選項目第1至第5項配分總和之得分加總為100分，另第6項加分項目配分為5分，所有評選項目配分總合之總評分為105分。
2. 請評選委員於評分表中各評選項目之評分欄填列分數，得分加總為評選項目第1至第5項之評分之總和；其中第6項加分項目如申請選校自提產學合作，請評選委員填列分數，如無產學合作則填列0分。並將所有評選項目之評分，加總計算得到總評分。總評分逾90分或未達70分者應敘明具體理由。
3. 評選委員應予不同申請學校不同之序位。簽名處

4. 完成評分表填寫後，請將評分表交由評選作業工作人員統計彙整。

附表2
綜合評論表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交通部補助學界成立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計畫(108-109年) -編號○區域
評選委員代號：               
評選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學校
	綜合評論

	甲
	







	乙
	







	丙
	







	丁
	









附表3
評選作業評選結果統計表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交通部補助學界成立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計畫(108-109年) -編號○區域
評選日期：    年    月    日
	評選委員
代號
	申請學校

	
	甲
	乙
	丙
	丁

	
	總評分
	名次
	總評分
	名次
	總評分
	名次
	總評分
	名次

	A
	
	
	
	
	
	
	
	

	B
	
	
	
	
	
	
	
	

	C
	
	
	
	
	
	
	
	

	D
	
	
	
	
	
	
	
	

	E
	
	
	
	
	
	
	
	

	F
	
	
	
	
	
	
	
	

	G
	
	
	
	
	
	
	
	

	H
	
	
	
	
	
	
	
	

	I
	
	
	
	
	
	
	
	

	J
	
	
	
	
	
	
	
	

	總評分給分未達70分之委員數
	
	
	
	

	評選結果是否符合名次計算標準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名次和
	
	
	
	

	序位
	
	
	
	


評選委員簽名：



工作人員簽名：



註：
1. 由評選作業工作人員依據評分表之資料，將總評分分數謄入。
2. 過半數評選委員評定總評分未達七十分者，不列入名次和之統計與序位之排列；過半數評選委員評定總評分達七十分以上者，方列入名次和之統計與序位排列。
3. 取得序位排列之申請學校，依各評選委員總評分之高低排定名次，二所申請學校以上總評分相同時，應列為同等名次，如第Ｎ名，爾後之名次排列依序為Ｎ＋１，Ｎ＋２，…。並經統計名次和後，再依序位排定原則，排定序位。
4. 排定序位之原則如下：
(1)第1階段：依序位和由低而高之順序為優勝序位名次。
(2)第2階段：序位和相同時，依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之總得分由高而低之順序為優勝序位名次。
(3)第3階段：第2階段得分相同有二所申請學校以上者，抽籤決定優勝序位名次。

「交通部補助學界成立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計畫(108-109年)
申請學校簽到表

會議時間：民國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會議地點：    樓會議室　　　　　　　　　　　　　　會議次別: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交通部補助學界成立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計畫(108-109年) -編號○區域

	申請學校名稱
	出席人員簽名

	
	

	
	

	
	

	
	




